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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確保本公司及各子公司風險管理機制之一致性、妥適性、穩定性與

透明度，特依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第七條規定，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以統合、規劃、監督及管理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各項風險。

有關本會之作業規範，悉依本規程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規程所稱子公司係指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條第四款第(一)至(三)

目所定義之子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投資持股比率超過百分之五十且已取得

經營權之其他子公司。 

 

第三條   本會權責如下： 

一、塑造本公司重視因經營業務所產生的各項風險管理的組織文化，

擴大風險管理的深度、廣度與效能。 

二、針對市場、信用、作業、保險等重要風險來源，按風險辨識、風

險衡量、風險監控、風險報告及風險回應等程序，審視本公司風

險管理架構，建立由上而下、跨公司、跨業務之整合性風險管理

報告體系，以落實風險管理。 

三、負責督導建立本公司風險管理制度架構，並監督整體風險管理之

執行。 

四、定期檢視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市場、信用、作業、保險、利率及流

動性等風險管理報告，以掌握本公司、個別子公司承擔之各項風

險是否於既定之風險容忍度內及風險管理機制之執行情形；並從

金控整體角度，定期檢視本公司及子公司各項風險集中概況彙整

分析。 

五、定期向本公司董事會報告本公司及各子公司風險管理執行情形暨

改善建議。如遇重大暴險情事，應督導各子公司採取適當措施，

並應向本公司董事會報告。 

 

 



第四條   本會主席、委員及列席成員如下： 

一、主席及委員： 

(一)本委員會隸屬於董事會，由董事會選任至少三名董事擔任委

員，其中半數以上為獨立董事；其餘委員則由董事會於本公

司副總經理職級以上之經理人選任之。 

(二)主席由委員互選一名獨立董事擔任，主席因故無法執行職務

時，應指定委員中之一人代理之。 

(三)本委員會委員之任期與董事會任期相同。 

二、列席人員： 

經主席邀請或指定，或與提案相關之人員。 

委員、列席人員無法出席本會會議時，應指派適當之代理人。 

 

第五條   為利本會會務之推動及議事運作，本會由董事會秘書處擔任議事單

位，並由風險管理處擔任幕僚單位。幕僚單位負責下列事項： 

一、會議行政事務之溝通、聯繫。 

二、會議議案之蒐集、彙整與確認。 

三、協助會議決議之執行。 

四、協助本會主席就各次會議決議進行追蹤管理，將追蹤結果於下次

會議中提出做確認。 

五、協助本會主席執行各項會務作業。 

六、負責協調相關單位落實執行本會決議。 

七、協助本會執行董事會提案作業。 

 

第六條   本會議程內容如下： 

一、確認前次會議記錄。  

二、各項風險管理相關報告。 

三、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各業務別之資產組合情形之檢視。 

四、討論事項。 

五、臨時動議。 

 

第七條   本會原則上每季召開會議乙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原則上於七日前通知本會各委員。但

有緊急情事者，不在此限。 

 



第八條   本會議案之決議，應有過半數委員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為之。

各項決議悉依會議記錄為依據。 

 

第九條   本會會議記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

分送委員會各委員。 

會議簽到簿為會議記錄之一部分，會議記錄應列入公司重要檔案，於

公司存續期間永久妥善保存。 

第一項會議記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各次會議之會議記錄應至少每季彙整提報董事會備查。 

 

第十條  本規程經董事會通過後，自發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